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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沃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 年 4 月 15 日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电子通讯会议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 309 国道正义街西 200 米路北沃土种业 708 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             √电子通讯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柳继凤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共 29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45,945,7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746%。 

（三）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会会议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列席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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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任审计委员会 3 人，列席 3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5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认真

履行《公司章程》中赋予的职权，勤勉尽责，积极开展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定了《2025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现提交股东会审议。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45,945,74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审议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

息披露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 2025 年度综合经营

管理情况，完成了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工作，现提交股东

会审议。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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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同意股数 145,945,74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审议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内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决算工作已完成，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25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6）第 410A005467

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定了《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现提交股东会审议。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45,945,74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审议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在梳理 2025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后对 2026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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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预计，在此基础上编制了《202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现提交股东会审议。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45,945,74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审议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1.议案内容： 

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行为，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现将公司 2025 年度关联交易及 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提交审议确认。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725,2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审议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股东为柳继凤，陈艳芳、杨庆武、杨庆杰、

杜文生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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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一直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履行职责，能够切实履职，依照执

业规范完成公司审计工作。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继续续聘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45,945,74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审议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对外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

案》 

1.议案内容： 

为满足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保障日常经营资金需求，2026 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拟向中国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授信额度，授信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商业汇票、保函、信用证

等，具体业务品种、授信额度和期限以各家金融机构最终核定为准，并授权董事

长或其授权人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签署授信、借款合同、质押/抵押合同以及其他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

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股东

会审议通过 2027 年度相关额度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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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

实际融资金额在授信额度内，以公司与金融机构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实际

融资金额及品种将视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决定。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45,945,74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审议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帅、刘峰瑜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河北沃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沃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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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沃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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